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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环渤海地区加强区域合作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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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渤海地区地处我国东部沿海，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前沿地带，也是提高我

国综合实力的主要依托。经过多年的发展，环渤海地区已基本具备了率先发展、参

与国际竞争的基本条件。但由于种种原因，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相比，环渤

海地区区域一体化进程相对滞后，区域经济发展的活力未能充分释放。在新的发展

阶段，适应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带动全国的需要，环渤海地区必须进一步加强区域

合作，在探索区域联合协作模式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通过联合协作实现共同发

展，切实发挥对全国整体经济的带动作用。 

  一、进一步加强区域合作是环渤海地区加快发展的必然选择 

  环渤海地区位于我国北部沿海地区，是东北亚经济区的中心地带，地理位置优

越，自然资源丰富，交通运输便捷，产业基础雄厚，科技教育发达，内陆腹地广

阔，比较优势明显，在我国的区域经济格局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从开展区域合作的角度看，环渤海地区地缘联系紧密、历史渊源悠久、人文环

境相近、要素资源互补，区域合作具有良好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

90年代以来，党和国家一直关注环渤海地区的发展。1992年，党的十四大首次提出

把环渤海地区作为我国加快开发的重点地区之一；199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提出，要依托沿海大中城

市，形成以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京津冀为主的环渤海综合经济圈，并把她作为我

国7大经济区之一；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也明确提出：“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

区，要继续发挥对内地经济发展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加强区内城市的分工协作和优

势互补，增强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在环渤海地区的共同努力下，京津冀都市

圈、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等地区获得了长足发展，对周边地区的带动作用不断增

强，全方位、多领域的区域合作局面已初步形成。 

  但是，相对于区域经济一体程度较高的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环渤海地

区经济整合进程则比较缓慢，京津冀都市圈、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等主要组成部分

之间经济活动相对独立，相互关联度较低，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还没有达到应有的

水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国内外的竞争压力，环渤海地区亟须进一步拓展合

作领域、合作范围、合作空间，创新合作机制，通过加强E域合作，提升区域综合实

力和整体竞争力。 

  二、环渤海地区加强区域合作需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1.观念与行动的关系。环渤海地区要落实中央部署，贯彻实施科学发展观，实

现大发展，就必须坚持高起点、宽视野，通过加强区域合作，强化区域整体意识，

加快区域市场一体化进程，在更广阔的地域范围配置资源。对于这一点，环渤海地

区各界已达成共识，并在2006年4月召开的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席会第十二次

会议提炼概括为“合作、共赢、振兴”的6字区域合作主旋律。但是，从共识到行

动，仍有一个过程。只有把共识转变为行动，才具有实际意义。现在的关键问题不

是讨论要不要区域合作，而是怎样才能推动区域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在推

进环渤海地区区域合作已达成共识之后，重要的是要真抓实干，推动区域合作向务

实的方向发展。 



  2.行政区与经济区的关系。区域经济发展，既要跳出行政区，又必须依托行政

区。跳出行政区，就是要打破地区封锁，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突破行政区划的局

限，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的国内市场，跨越行政区组织区域经济发展：依托行政区，

就是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引导和推动作用，营造有利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的氛围，

改善投资和发展环境。环渤海地区3省2市共有5个省级行政单元，条块分割比较严

重，存在一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行政阻力。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大背景下，环渤海地区加强区域合作，必须认真探索行政区管理经济和经济区组织

区域经济发展有机结合的新模式，在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加强统筹规划、消除体制

障碍、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共建共享基础设施、协调发展政策等方面作出有益的尝

试。 

  3.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区域发展，既要注重整体的利益，也要注重局部的利

益，充分发挥各局部的积极性。没有整体观念，就不能共同构成一个经济区域；局

部得不到充分发展，整体利益也就难以保证。从环渤海地区的客观情况看，进一步

加强区域合作的障碍不在于局部能否得到发展，而在于整体利益能否得到充分重

视。目前，三大主要组成部分都提出了各自的发展规划，山东提出了“半岛都市

群”的发展战略；辽宁则要重点发展“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建设以大连为龙头

的辽东半岛城市群；京津冀也各有发展重点。在现实经济运行中，北京和天津、大

连、青岛已分别成为京津冀都市圈、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龙头，三大组成部分自

成体系，这在很大程度上使环渤海地区成了一个地理而非经济的概念。为了更快、

更好地促进区域合作，环渤海地区各主要组成部分都应把各自的发展放到整个环渤

海的整体经济格局中去审视、去对接、去融合、去推进，加强发展战略、目标、思

路和重点的衔接协调，促进整体发展。 

  4.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区域合作并不是不要竞争。事实上，没有竞争就没有活

力，没有发展；没有合作也就没有合力，没有良性互动。但是，竞争过度就成了无

谓的内耗，没有基础的合作就成了强拉硬配。区域之间的竞争应是发展质量的竞

争，区域之间的合作应是互惠互利的合作。加强区域合作，不能回避竞争，但一定

要避免过度竞争和恶性竞争。比如，环渤海地区拥有天津、青岛、大连、秦皇岛以

及营口港、烟台港、京唐港、锦州港、黄骅港、威海港等重要港口，其中，天津港

要建设北方的国际航运中心，大连要建成东北亚地区的国际航运中心，青岛要建成

北方地区的航运中心。客观地说，环渤海地区港口的蓬勃发展的确带动了区域经

济，但港口的过度发展也的确存在过度竞争的隐患。问题的关键，是要处理好竞争

与合作的关系，通过整合资源、合理分工、发挥优势，实现共同发展。除港口之

外，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其他领域也存在类似问题。 

  三、环渤海地区加强区域合作的对策思路 

  1.加强统筹规划。近年来，在京津冀都市圈、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等区域的强

劲带动下，环渤海地区的发展已进入到一个重要上升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京

津冀都市圈的北京中关村、天津滨海新区和河北曹妃甸工业区，与辽宁沿海经济

带、山东半岛城市群一起，共同构成了推动环渤海地区发展的动力引擎，特别是天

津滨海新区，将“依托京津冀、服务环渤海、辐射‘三北’、面向东北亚”，发展

成为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带动区域发展的增长极。如何处理好

这些增长极之间的关系，区分主次、轻重缓急，已成为当前环渤海地区整体发展面

临的首要问题，必须通过统筹规划加以解决。一方面，要通过合理规划，引导这些

增长极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更要通过统筹规划，明确这些增长极在整个区域中的

功能定位、发展方向和重点，协调各自促进发展的政策措施，促进形成发展合力。 

  2.完善合作机制。国内其他区域联合协作的经验表明，相对比较健全完善的协

调机制能够有力地推动区域合作。目前，环渤海地区已形成了以环渤海地区经济联

合市长联席会为代表的协调机制。适应区域合作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应在充分发挥

环渤海地区市长联席会作用的基础上，有步骤、分阶段地建立各种不同层次、不同



性质的协调机制，努力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的区域合作机制体系。当前，重点要根

据合作领域组建一些专题工作组，专门负责相关领域合作任务的落实工作，并逐步

推动建立区域高层领导人定期会晤制度和有关职能部门沟通协商机制；同时，积极

促进城市间社会团体、学术机构、行业协会和广大市民的交流与沟通。 

  3.统一市场体系。建立统一的市场体系，是促进区域资源整合、区域发展互动

的基本条件。要研究制定生产要素合理流动的市场规则，促进资源、资本、技术、

信息、人力的优化组合。要消除行政壁垒和市场障碍，共同培育和发展环渤海地区

统一、开放、有序的市场体系。要积极发展面向区域经济的各类中介机构，加强各

类行业协会、商会的建设和协作，增强区域经济活力。 

  4.完善区域交通基础设施。要从整体上规划区域交通设施的战略布局，加强区

域内海港、空港、公路、铁路等多种运输能力之间的协作与分工，尽快形成互联

式、一体化交通网络体系。要进一步改善环渤海地区城市之间的交通联系，推进城

际快速轨道交通建设和区域内铁路干线的建设。要按照国家港口发展总体规划布

局，加强港口与港口、港口与腹地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加强整合力度，鼓励联合建

港用港。 

  5.共同治理和保护生态环境。要加强区域水污染防治、水资源保护和综合治

理，以及大气污染防治、渤海海域污染防治等方面的合作，联合制定区域环境和资

源保护规划，建立环境安全预警预报制度和区域环境重大事故灾害通报制度，提高

区域整体环境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